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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缘起起与与过过程程  

 

 

2009年 4 月 30 日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时 47 分，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相互挤压，错动的力量，沿着「车笼埔

」与「大茅埔－双冬」断层爆发出来，重创了板块交会处的美丽岛屿。面对这场百年来的重大灾难，政府除在

第一时间成立灾情应变小组与救灾中心外，宣布「发放救助及慰问金」、「受灾户原有房屋借款本金展延 5 年」

、「提拨邮政储金转存款 1,000 亿元，办理长期低利、无息购屋、住宅重建或修缮贷款」等紧急因应措施外，

基于紧急救助、安置及重建的需要，由  总统于 9 月 25 日发布「紧急命令」，并于 9 月 27 日成立「行政院九

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又，進一步提出「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並決定參考日本 1995 年 1 月 17

日發生阪神大地震後，於三個月內完成制定「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の基本方針及び組織に関する法律」的立

法精神，制定任務性與限時性的特別法－「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同一时间，隆起的断层，救灾的画面，透过媒体传播，一幕又一幕的送入人们的脑海里，没有界限，不分

彼此的人间温情，把生命共同体的患难意识催化到极点，来自国内外世界公民的爱心伴随一批又一批的捐款、

物质与人力支持，如潮水般地汇聚到这里。依据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九二一震灾后中央政府「921 赈灾专户」

、各级地方政府、红十字会、慈济基金会、媒体等所募得的款项共约新台币 339 亿元（不含慈善团体或民间机

构直接援建部分），其中捐入或转捐入中央政府「921赈灾专户」的捐款累计有 140 亿元，占总体捐款的 41%。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以下简称九二一基金会），这个缘起于 921 震灾、中央政府为管理运用

「921 赈灾专户」捐款，邀请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所组成的单位，于 1999 年 10 月 13 日成立。由行政院聘请

辜振甫先生担任董事长，王金平、吴伯雄二位先生为副董事长，孙明贤先生、孙震先生、陈长文先生、戴东原

先生、萧新煌先生、孙越先生、黄正雄先生、黄主文先生、高清愿先生、净心法师、邵庆明先生、田弘茂先

生、许文彬先生、江奉琪先生、陈继盛先生、李庆平先生为董事，翁岳生先生、彭百显先生、廖永来先生、张

温鹰女士、王景益先生为监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董监事会联席会，报告成立缘起，通过本会捐助暨组织章

程，确认秉持公开与独立自主原则，管理运用来自各界的爱心捐款。 

 

本会成立之初，除商请财团法人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提供办公处所，并敦请该基金会的董事长孙明贤先

生（本会董事）、执行长潘家声先生、副执行长林义祥先生、秘书组组长张永欣先生及财务组组长林义杜先生

以义工方式暂兼本会执行长、副执行长及业务组、行政组、财务组组长。 

 

成立后的九二一基金会为了积极展开业务，旋即依「捐助暨组织章程」第三条规定的业务项目，研订业务

计划，并在 1999 年 11 月 3 日第一届第一次临时董监事联席会，通过内政部所提出的「鼓励失依儿童少年成立

信托以保护其财产与生活案」及「补助受灾社会福利机构重建计划」两项补助计划。前者系针对震灾失依儿童

、少年或其亲属，采取信托方式处理其领得的全部慰助金、捐款与遗产者，予以新台币 50 万元补助。后者则

以认养方式，补助 49 个震损公私立社福机构的重建或修缮。 

 

199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除通过本会「员工管理规则」、「基金及经费管理

运用办法」及「会计制度」，并放宽灾区失依儿童少年信托基金的受托单位为「经财政部许可办理信托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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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且核定「灾区受灾保险对象公、劳、农、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补助计划」、「补助灾区办理小

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九二一震灾原住民灾区独居老人暨身心障碍者居家暨营

养餐饮服务（五年）计划」、「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执行情形之研究」等七项补助计划。

另，鉴于灾区生活重建及小区重建工作计划项目繁杂，且均属高专业性，为求计划完整与效率，亦决议设置「

计划审议委员会」，由执行长召集，对各部会汇整提出的计划，经专业性审议，再提董监事联席会讨论。 

 

爰此决议，本会于 2000 年 1 月 5 日邀请萧新煌教授、邵庆明会长、张隆盛顾问及洪德旋顾问研商「财团

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计划审议委员会成立事宜」，讨论「计划审议委员会组织简则」及「计划审议委员

会」委员人选。而后，为争取时效，随即于 2000 年 1 月 20 日及 1 月 27 日召开第一次及第二次计划审议委员

会会议，审议通过行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所提「九二一震灾原住民灾区独居老人暨身心障碍者居家暨营养餐饮服

务（五年）计划」及各县（市）政府所提「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第一年细部计划及经

费，以及「行政院文建会办理震灾灾区『年节温情』系列活动计划」、「录制向大地学习录像带」等补助案。 

 

2000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临时董监事联席会，除核备「计划审议委员会组织简则」及聘请萧

新煌（台大教授）、曹爱兰（台北市弘爱中心主任）、冯燕（台大教授）、陈宇嘉（东海大学教授）、邵庆明（世

界展望会会长）、萧玉煌（内政部社会司长）、廖荣利（中国医药学院教授）、简春安（长荣管理学院校长）、陈

长文（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张隆盛（经建会专门委员、本会顾问）、洪德旋先生（本会顾问）、纪惠容（励

馨基金会执行长）、王荣璋（残障联盟秘书长）、吴玉琴（老人福利联盟秘书长）、林惠芳（智障者家长总会秘

书长）、吴英璋（台大教授）、周碧瑟（阳明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郑丽珍（台大教授）、陈健仁（台大公卫学院

院长）、曾宪政（高雄市教育局局长）等为审议委员会委员外，并核定「九二一震灾灾区年节温情系列活动」、

「制作及发行向大地震学习录像带」及「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等三项补助计划。 

 

之后，「计划审议委员会」再于 2000 年 2 月 21 日、3 月 31 日、4 月 28 日、5 月 2 日召开第三、四、五、

六次审议会议，共通过「提拨专款办理震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信用保证业务案」、「补助灾区灾民自付保险费第

二期计划」、「补助原住民部落建立健康互助网络计划」、「补助原住民心灵重建计划」、「补助国防部九二一救灾

行动专题研究计划」、「补助受灾地区个别建筑物规划设计费用计划」、「补助九二一震灾组合屋自来水管线供水

计划」、「补助利用俄罗斯捐赠原木兴建活动中心及农产品展售中心计划」、「九二一震灾灾区重度伤残者照顾计

划」、「补助农村聚落调查规划追加预算计划」等 10 项补助计划，总经费 54 亿 4千 5 百余万元。 

 

2000 年 5 月 17 日，第一届第三次董监事联席会决议「基于尊重新政府起见，全体董监事向行政院长提出

总辞」。因此除通过「补助受灾地区个别建筑物规划设计费用计划」、「补助九二一震灾组合屋自来水管线供水

计划」两项补助计划外，其余已经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八项计划则予以缓议。 

 

至此，共计召开三次董监事联席会与二次临时董监事联席会，核定项目与补助计划 14 项，匡列经费 54 亿

3,242 万 3,517 元（表一），其它业经计划审议委员会通过者有八项，49 亿 3,215 万 7,511 元（表二），两者合

计 103亿 6,458 万 1,028元，以当时的捐款总额扣除指定用途捐款后，可用的捐款余额约 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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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孙明贤董事兼执行长及工作同仁，皆由财团法人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人员以义工方式兼办，任劳

任怨，对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 

 

表一  第一届第一次至第三次董监事联席会核定通过的补助计划 

编 号 计 划 名 称 原 核 定 经 费

89-05 补助九二一震灾组合屋自来水管线供水计划 13,000,000

89-04 补助受灾地区个别建筑物规划设计费用计划 500,000,000

89-03 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 1,150,000,000

89-02 制作及发行「向大地震学习」录像带 10,650,000

89-01 九二一震灾灾区年节温情系列活动 7,047,200

88-09 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执行情形之研究 5,359,772

88-08 九二一震灾原住民灾区独居老人暨身心障碍者居家暨营养餐饮服务（五年）计划 256,557,550

88-07 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 1,105,186,590

88-06 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20,994,000

88-05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88,500,000

88-04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665,600,000

88-03 灾区受灾保险对象公、劳、农、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补助计划 1,092,848,945

88-01 鼓励失依儿童少年成立信托基金以保护其财产与生活安全案 62,500,000

88-02 补助受灾社会福利机构重建计划 454,179,460

合 计 5,432,423,517

注：88-07、88-08 两项补助计划于 2001 年 6 月起由行政院「特别预算」接轨，不再补助；故取消计划名称之

「五年」一词。 

 

表二  经计划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暂缓决议的补助计划 

计 划 名 称 经 费 需 求 
2000.06.19后 

处 理 情 形

提拨专款办理震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信用保证业务案 3,000,000,000 核定 1,000,000,000 

补助农村聚落调查规划追加预算计划 14,000,000 取消 

补助灾区灾民自付保险费第二期计划 1,650,725,242 取消 

补助原住民心灵重建计划 132,098,519 取消 

补助原住民部落建立健康互助网络计划 9,630,000 取消 

补助国防部九二一救灾行动专题研究计划 4,661,250 取消 

九二一震灾灾区重度伤残者照顾计划 96,000,000 取消 

补助利用俄罗斯捐赠原木兴建活动中心及农产品展售中心计划 25,042,500 取消 

合 计 4,932,157,511 1,000,000,000

 

然而，当时的财团法人九二一基金会在面对大型灾难且经验都不足的情况下，乃依循传统「公设财团法人

」的思考模式，以配合政府施政为主体，只接受中央政府各单位提案，行事风格较像沉稳内敛的「伙计」，导

致 2000 年 8 月 1 日监察院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第 3 届第 37 次会议对行政院的纠正案中直指「九二一基金会

对基金管理运用欠缺合理有效」。 

 

行政院成立之『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对基金之管理运用，欠缺合理有效；内政部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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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倡导捐款相关法规，造成募款紊乱；且捐款相关法规未臻健全，无法建立公开透明制度，对募款

单位运用善款情形未予主动了解、积极辅导与切实监督，落实捐款专款专用，均有疏失，爰依法提案

纠正。 

录自监察院公告文件 

2000 年 5 月，民进党政府上台后，行政院续聘辜振甫先生、王金平先生担任本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改

聘殷琪小姐为副董事长，并聘黄荣村先生、瞿海源先生、杨国枢先生、陈长文先生、萧新煌先生、谢博生先生

、孙越先生、陈哲男先生、张博雅女士、郑深池先生、净心法师、邵庆明先生、徐璐小姐、陈其南先生、许文

彬先生为董事，陈继盛先生、彭百显先生、张温鹰女士、廖永来先生、林贤郎先生为监事。 

 

2000 年 6 月 19 日，本会召开改组后第一届第四次董监事联席会，除通过聘任台湾大学谢志诚教授担任执

行长兼发言人，并核定「提拨专款办理震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信用保证业务计划」外，为使新任董监事能了解

基金会业务及经费运用状况，请执行长立即整理数据，并于两周内召开临时董监事会议提出报告。 

 

六月底，本会迁入位于台北市仁爱路三段五巷一弄九号租来的办公处，并招募包括王俊凯、蔡培慧、张劭

农、刘汉卿、萧淑琼与柳怡如等六位专职工作人员，以「仁爱」为本，从「新生」出发，展开本会另一阶段的

任务。 

 

7 月 5 日，本会依第一届第四次董监事会会议结论，召开第一届第四次临时董监事联席会，由执行长就本

会经费与各项补助计划的执行情形提出报告，并为洗清监察院不名誉的指责，呼应舆论要求，提出以「来自民

间、支助民间、协助政府」、「议题导向、主动规划」、「透明效率、落实重建」等原则作为会务运作、业务推动

及捐款管理的方针。 

 

就在「用热情参与重建、以诚意唤回爱心」，以及「化被动为主动」的自我期许下，本会以协助住宅重建

作为会务的主轴，推出以「受灾集合住宅」、「受损集合住宅」、「弱势族群」与「地方政府」为协助对象的「筑

巢项目」，并在「尊重专业」、「专业分工」、「管考同步」与「自助人助」原则下，拟定「协助受灾集合住宅更

新重建方案」、「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与「九二一灾区

333 融资造屋方案」等四个方案，经 2000 年 9 月 6 日第一届第五次董监事联席会核定通过，并修正捐助暨组

织章程，把「协助小区及住宅重建相关事项」纳入业务范围，以及同意聘请台北大学张纫副教授担任本会副执

行长，协助推动与规划生活重建相关计划。 

 

为了全力推动「筑巢项目」，本会于 2000 年 12 月 1 日正式于南投县中兴新村仁义路二十八号成立南投办

公室，除请缨进驻的蔡培慧外，陆续聘赖泽君、潘惠英、黄琼玉等三位专职工作人员。 

 

2000 年 12 月，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副董事长王金平先生请辞，由行政院改聘殷琪小姐为董事长，瞿海源

先生及陈长文先生为副董事长。 

 

在推出「筑巢项目」作为本会投入灾后重建的主轴外，为兼顾其它面向的需求，落实九二一基金会「来自

民间、支助民间、协助政府」的承诺，并响应各界要求九二一基金会开放民间团体直接提案申请经费补助的期

待，经 2000 年 12 月 20 日经第一届第六次董监事联席会同意修订「基金及经费管理运用办法」，确认本会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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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结合民间力量，积极投入灾后重建的原则！ 

 

为配合「筑巢项目」的推动，于 2001 年 6 月将会址迁往台北市长春路一五六号六楼，并增聘谢静绮以因

应业务量的扩充。 

 

2003 年 4 月 10 日第二届董监事联席会成立，行政院聘殷  琪小姐、瞿海源先生、陈长文先生、净心法师

、廖嘉展先生、许文彬先生、萧新煌先生、杨志航先生、王光赐先生、郑深池先生、谢博生先生、徐  璐小姐

、陈其南先生、黄志芳先生、郭瑶琪女士、余政宪先生、陈继盛先生担任董事，聘林宗男先生、黄仲生先生、

胡志强先生、林贤郎先生担任监事。并经推举殷  琪董事担任董事长，瞿海源董事与陈长文董事担任副董事长

。续聘谢志诚教授担任执行长。 

 

2004 年 12 月 2 日修订捐助暨组织章程，依行政院的指示将存立期限延长为 10 年，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

产归属则由国库调整为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 

 

2006 年 8 月 7 日第三届董监事联席会成立，行政院聘殷  琪小姐、陈长文先生、瞿海源先生、李逸洋先

生、林万亿先生、吴丰山先生、卓荣泰先生、陈其南先生、萧新煌先生、谢博生先生、郑深池先生、净心法师

、许文彬先生、王光赐先生、廖嘉展先生、徐  璐小姐、陈继盛先生担任董事，聘聘李朝卿先生、黄仲生先生

、胡志强先生、林贤郎先生、陈属藤小姐担任监事。并由董监事推举殷  琪董事担任董事长，瞿海源董事与陈

长文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续聘谢志诚教授担任执行长。 

 

又，鉴于重建工作阶段性任务可望提前完成，经 2007 年 8 月 31 日第三届第二次董监事联席会同意，再度

修订捐助暨组织章程，将存立期间调整至 2008 年 6月 30日止。 

 

回顾过去八年六个月，推动重建计划共计 32 项。其中，属于生活重建相关计划有「九二一震灾重建区教

育仁爱救助金项目」、「九二一震灾重建区桃芝台风灾害救助及安置项目」、「补助九二一震灾受灾国中小学校优

良图书项目」、「弱势族群暨边远地区 921 温馨巴士补助项目」、「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

项目」、「补助九二一震灾组合屋自来水管线供水计划」、「九二一震灾灾区年节温情系列活动」、「灾区及小区生

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执行情形之研究」、「灾区原住民老人暨身心障碍者居家服务暨营养餐饮服务计划」、「

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计划」、「灾区受灾保险对象公、劳、农、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补助计划」、「

受灾社会福利机构重建计划」、「鼓励失依儿童少年成立信托基金以保护其财产与生活安全案」等 12 项，住宅

重建相关计划有「筑巢项目—达阵方案」、「筑巢项目—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筑巢项目—临

门方案」、「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 333 融资造屋方案」、「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筑巢项目—

协助受损集合式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二）」、「筑巢项目－协助受损集合式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

方案」、「筑巢项目—协助受灾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方案」、「提拨专款办理震灾灾民重建家园信用贷款保证业务

」、「补助受灾地区个别建筑物规划设计费用计划」等 10 项，防灾、抢险与复建相关计划有「九二一重建区乡

（镇、市、区）公所办公厅舍灾后重建工程与设备补助计划」、「补助民间救难团队装备器材暨组训项目」、「九

二一震灾重建区办理灾后桥梁复建工程补助项目」、「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经费）补

助项目」、「制作及发行『向大地震学习』录像带」等 5 项，重建规划相关计划有「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

划费用计划」、「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计划」等 3 项，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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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有「九二一灾后生活与小区重建 123 协力项目」、「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等 2 项。如表

三。 

 

22000088 年年 88~~1100 月月将将因因办办理理「「临临门门方方案案」」及及「「333333 融融资资造造屋屋方方案案」」所所衍衍生生的的债债权权与与抵抵押押权权

并同剩余财产（不动产部分），移转予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并与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签署

「

并同剩余财产（不动产部分），移转予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并与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签署

「债债权权让让与与契契约约」」。。至至于于剩剩余余财财产产的的现现金金部部分分则则分分别别于于 22000088 年年 1100 月月 3300 日日及及 22000099 年年 44 月月

3300 日日移移拨拨财财团团法法人人赈赈灾灾基基金金会会。。台台北北市市长长春春路路一一五五六六号号六六楼楼办办公公室室于于 22000088 年年 1100 月月 3300 日日卸卸

牌牌熄熄灯灯，，九九二二一一基基金金会会的的档档案案移移请请国国立立台台湾湾大大学学图图书书馆馆典典藏藏。。  

  

九九二二一一基基金金会会于于 22000099 年年 55 月月向向台台北北地地方方法法院院声声报报清清算算完完结结，，走走入入历历史史。。  

 

表三  九二一基金会历年通过的补助计划与分类 

分 类 计 划 名 称

住宅 93-01 筑巢项目－达阵方案 

重建 90-07 筑巢项目－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 

 90-04 筑巢项目－临门方案 

 89-10 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 333 融资造屋方案 

 89-09 筑巢项目－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 

 89-08-2 筑巢项目－协助受损集合式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二） 

 89-08 筑巢项目－协助受损集合式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 

 89-07 筑巢项目－协助受灾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方案 

 89-06 提拨专款办理震灾灾民重建家园信用贷款保证业务 

 89-04 补助受灾地区个别建筑物规划设计费用计划 

生活 91-01 九二一震灾重建区教育仁爱救助金项目 

重建 90-06 九二一震灾重建区桃芝台风灾害救助及安置项目 

 90-05 补助九二一震灾受灾国中小学校优良图书项目 

 90-03 弱势族群暨边远地区 921 温馨巴士补助项目 

 90-01 九二一震灾组合屋临时小区行政管理经费补助项目 

 89-05 补助九二一震灾组合屋自来水管线供水计划 

 89-01 九二一震灾灾区年节温情系列活动 

 88-09 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五年计划执行情形之研究 

 88-08 灾区原住民老人暨身心障碍者居家服务暨营养餐饮服务计划 

 88-07 灾区及小区生活整体照顾重建计划 

 88-03 灾区受灾保险对象公、劳、农、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补助计划 

 88-02 受灾社会福利机构重建计划 

 88-01 鼓励失依儿童少年成立信托基金以保护其财产与生活安全案 

其它 89-11 九二一灾后生活与小区重建 123 协力项目 

 89-03 预拨地方特殊性及急迫性计划补助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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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 92-01 九二一重建区乡（镇、市、区）公所办公厅舍灾后重建工程与设备补助计划 

抢险 90-09 补助民间救难团队装备器材暨组训项目 

复建 90-08 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办理灾后桥梁复建工程补助项目 

 90-02 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山区道路坍塌土石清除机具（经费）补助项目 

 89-02 制作及发行「向大地震学习」录像带 

重建 88-06 补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规划 88-05 补助农村聚落重建调查规划费用计划 

 88-04 补助灾区办理小区重建调查规划计划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以下简称九二一基金会），这个缘起于921震灾、中央政府为管理运用「921赈灾专户」捐款，邀请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所组成的单位，于1999年10月13日成立。由行政院聘请辜振甫先生担任董事长，王金平、吴伯雄二位先生为副董事长，孙明贤先生、孙震先生、陈长文先生、戴东原先生、萧新煌先生、孙越先生、黄正雄先生、黄主文先生、高清愿先生、净心法师、邵庆明先生、田弘茂先生、许文彬先生、江奉琪先生、陈继盛先生、李庆平先生为董事，翁岳生先生、彭百显先生、廖永来先生、张温鹰女士、王景益先生为监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董监事会联席会，报告成立缘起，通过本会捐助暨组织章程，确认秉持公开与独立自主原则，管理运用来自各界的爱心捐款。
	2004年12月2日修订捐助暨组织章程，依行政院的指示将存立期限延长为10年，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归属则由国库调整为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

